辽宁省市级注册会计师行业党组织推进
创先争优活动考核评价办法（试行）

第一条  各市注册会计师行业党组织是行业创先争优活动抓实、抓具体、抓出成效的关键。为充分发挥各市行业党组织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行业创先争优活动广泛、深入、持续开展，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省级注册会计师行业（协会） 党组织推进创先争优活动考核评价办法（试行）》，结合我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全省各市注册会计师行业党组织和党员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考核评价。

第三条  考核评价工作遵循注重实效、突出重点、客观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  考核评价工作根据工作安排和工作重点，通过综合考评与单项考评相结合、定期考评与日常记录相结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等方式进行，既注重综合考核，又加强平时考核和阶段性重点工作的专项考核。

第五条  考核评价工作主要按下列四个因素进行，并对受到表扬和批评的事项予以统筹考虑：

（一）组织领导情况。主要包括及时成立指导（领导）机构、制发实施意见（方案）、召开动员部署会议，建立联系点、经常性督查制度，注重发挥会计师事务所党建工作指导员作用等。

（二）活动推进情况。主要包括及时完成上级党组织布置的各项任务，适时召开座谈会、交流会、推进会，适时组织领导点评、群众评议、评选表彰，注重典型引路、加强宣传引导，精心组织实施“个十百千”工程，因地制宜、因所制宜、因时制宜自主开展特色鲜明的主题活动等。

（三）机制建设情况。主要包括建立健全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和党员创先争优活动考核评价制度、活动进展情况定期通报制度、行业党建工作保障制度、行业党组织基本工作制度等长效机制建设。 

（四）工作成效情况。主要包括形成比学赶帮超的生动局面，活动受到行业广大从业人员的欢迎，在推动行业科学发展上有新进展、促进行业诚信建设和内外和谐上有新气象、服务财政经济和客户社会上有新进步、加强基层党建上有新突破等。

第六条  考核评价采取百分制，按第五条所列四个因素加权加总得出。其中，组织领导占20%、活动推进占30%、机制建设占 20%，工作成效占 30%。 具体考评内容见附件：注册会计师行业创先争优活动考核评价明细表。

第七条  各市行业党组织建立大事记，每个季度上报一次，重大活动应编发简报，有关文件、简报等应及时上报。 

第八条  各市行业党组织上报的信息、材料应当真实可靠，如有不实的，酌情扣减相应得分，并给予通报批评。

第九条  考核评价工作主要依据各市行业党组织上报信息，由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党委根据考评内容综合评定，必要时可进行抽查。

第十条  考核评价结果将公开通报，并作为对各市行业党组织评先表彰的重要依据，以及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党委拨付行业党建专项补助资金的重要依据。对创先争优活动思想上不重视、工作上不得力的，将及时提出批评，要求限期改正。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试行，由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党委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注册会计师行业创先争优活动考核评价明细表
附件：
注册会计师行业创先争优活动考核评价明细表

	因 素
	考      评      内      容

	组

织

领

导

情

况

20%
	及时成立指导（领导）小组及工作机构，指导（领导）小组成员有明确的职责分工。

	
	及时制发实施意见（方案），争创主题贴近实际，活动载体特色鲜明、务实管用，能体现本地区行业特色

	
	及时召开动员部署会议，指导（领导）小组组长亲自做动员，及时将有关精神传达到每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

	
	经常召开指导（领导）小组会议，学习贯彻上级党组织有关精神，研究部署持续推进活动，及时制定上报年度工作计划

	
	指导（领导）小组成员建立创先争优活动联系点，经常到联系点点评指导，每人每年至少二次。

	
	建立经常性督促检查机制，党员领导干部经常深入事务所党组织和党员中调研指导。

	
	注重发挥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和党建工作指导员作用。

	活

动

推

进

情

况

30%
	认真完成上级党组织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向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上报信息材料及时、质量高。

	
	适时召开本地区行业创先争优活动座谈会、交流会、推进会等，总结交流经验做法。

	
	适时通过领导点评、群众评议、评选表彰等方式，推动活动深入开展。

	
	因地制宜、因所制宜、因时制宜，认真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主题实践活动。

	
	党建带群建，广泛组织和吸引群众参与。

	
	注重培育、树立、推广先进典型。

	
	实施“个十百千”工程措施实、效果好。

	
	通过编发简报、开辟专栏、借助媒体等积极做好宣传工作。

	
	创造的经验做法、推广的先进典型在市（地）以上（含市地级）新闻媒体、工作简报、交流会议上推介。

	机
制

建

设

情

况

20%
	建立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和党员创先争优活动考核评价制度。

	
	建立活动进展情况定期通报制度。

	
	健全完善行业党建工作保障制度。

	
	健全完善行业党组织基本工作制度。

	
	建立健全其他创先争优活动和行业党建工作长效在机制。

	工

作

成

效

情

况

30%
	形成比学赶帮超的生动局面，活动受到行业广大从业人员的欢迎，申请入党人数明显增多。

	
	推动行业科学发展上有新进展，事务所规模结构优化合理，执业领域大幅拓展，人才队伍壮大，业务收入增幅明显。

	
	促进行业诚信建设和内外和谐上有新气象，不正当竞争、出具不实报告等不诚信问题得到根本改观。

	
	服务财政经济和客户社会上有新进步，服务财政经济改革发展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党群关系和事务所与客户关系进一步密切，社会公信力和影响力增强，涉所涉师信访案件明显减少。

	
	加强基层党建上有新突破，党组织隶属关系和党员组织关系顺畅，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基本工作制度健全完善，组织活动开展正常，党建工作长效机制得以建立。


